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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信协〔2018〕11 号 

 

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根据《浙江省信用协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经省信用协会二

届七次会长会议审议通过，决定王吉同志担任省信用协会秘书

长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浙江省信用协会 

2018 年 7 月 6 日 

 

 

抄送：省信用办、省发改委法规处、省信用中心。 


